高阳县庞家佐镇人民政府
2023年预算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    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1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根据《高阳县县级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管理办法》（高财稽查[2024]1号）文件要求，我单位按照县财政局安排部署，集中对2023年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情况开展了绩效自评工作，成立了绩效自评工作小组，负责预算项目绩效评价工作。我单位及时全面收集、系统整理预算项目绩效完成信息，确认了各项绩效指标实际完成值和实现程度。
2、项目基本情况
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，本部门组织对2023年度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，其中，一般公共预算一级项目17个，二级项目0个，共涉及资金1075.39万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100%；政府性基金预算一级项目1个，二级项目0个,共涉及资金144.36万元，占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100%。从评价情况来看，项目绩效目标管理较好，目标内容与实际执行吻合度较高。
我单位严格按规定用途编制预算项目，按相关费用标准计算安排预算项目金额，按支出用途确定经济分类，经济分类细化、可执行。预算项目建立管理办法、财务制度等。资金开支按规定标准执行，单独核算。
 在日常财务管理过程中，当财务收到项目资金申请后，查看审核提交的资料是否完备，诸如合同、发票、项目进展情况及负责人意见等，在符合支付条件的情况下安排支付。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按照绩效自评表的格式和要求，将每个预算项目各绩效指标实际完成值与年初设定的预期值相比较，逐项评定每项指标得分，汇总形成预算项目自评最终得分。
全年开展18个项目全部完成，这些项目符合国家、省、市、县委、县政府战略部署和发展规划，与国家、省、市、县宏观政策、行业政策一致。与部门职责、工作规划和重点工作相关。确定的预算项目合理，预算项目与工作活动密切相关；项目预算安排和工作活动合理。预算项目有明确的绩效目标，绩效目标与部门职责目标、工作活动、部门年度工作目标一致，能体现预算项目的产出和效果。预算项目按规定用途编制预算，按相关费用标准计算预算安排金额，支出明确、细化。经济分类按支出用途确定支出经济分类，经济分类细化、可执行。预算项目建立管理办法、实施方案（规划）、财务制度等。不存在截留、挤占、挪用专项资金。提供了合法票据，不存在虚列项目成本，没有大额现金支付等。资金开支按规定标准执行，单独核算。项目单位据实填报财务会计资料，不存在虚报财务会计资料和不符合申报条件等情况。项目计划实施进度明确。目标内容与实际执行的吻合度高。项目按规定向主管部门申报并得到批准。其管理程序、招投标、合同管理、一事一议等相关制度均是严格执行。分项目综合得分都在90分以上。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1、部门职责相关性，预算项目与部门职责、工作规划和重点工作相关。
2、预算项目相关性，确定的预算项目合理，预算项目与工作活动密切相关；项目预算安排和工作活动合理。
3、绩效目标设立科学性，预算项目有明确的绩效目标，绩效目标与部门职责目标、工作活动、部门年度工作目标一致，能体现预算项目的产出和效果。
4、绩效指标设立科学性，预算项目有明确的绩效指标，指标设置能准确反映项目目标完成情况，可细化量化，可衡量。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1、存在的问题：预算编制按照年度内可预见性的工作任务确定年度预算项目，但在实际支付实行中存在一定的差异。
2、整改思路和工作措施：加强学习，提高思想认识，组织人员认真学习预算法等相关法律法规，提高单位领导对全面预算管理的重视程度，增强财务人员的预算意识，严格管理控制经费支出。规范财务运行，加强预算支出管理，严格在财政局批复资金范围内使用，建立健全各项财务制度，加强内部控制，确保支出合法、真实。
3、经验和做法应用：对项目进行及时整理归纳分析，将其作为改善预算管理的工作和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的依据。同时不断完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逐步建立适合我单位特点的绩效评价体系。在绩效自评工作中树立科学规范、公开刚正、绩效相关的原则。在实施过程中严格执行规定程序，评价符合真实、客观、公正的要求。对自评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，为预算管理提供坚实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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